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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建湖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高质量发展要求，紧扣“四

新盐城”目标，积极践行“两海两绿”路径，全县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被评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科

技创新百强县、绿色发展百强县。但与此同时，全县农村房屋低矮老旧、村庄布局分散，农村“空关房”“半

空关房”占比达 40%左右，10户以下自然村庄近 200个，基础设施配套代价大，农村宅基地大量闲置，成

为推进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

为让百姓过上与时代同步的现代城镇生活，2018年 4月份以来，建湖县根据村庄布局、居住实际情况，

在总结前期农村康居工程经验做法的基础上，重点开展自然村庄整村改造试点工作。2018年 9月，江苏省

委、盐城市委先后部署加快推进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工作，明确提出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乡村振兴的标志

性工程来抓。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我县立即行动起来，把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摆在全局工作的突

出位置，坚持系统思维，大力探索创新，截至目前共改造自然村庄 183个，改善农民住房 17564户，其中

四类人群危房改造 2313户，新建并交付新型农村社区 28个。九龙口镇收成村、建阳镇西尖村被列为全省

农房改善示范项目，恒济镇恒东村入选省 8个典型案例之一。

坚持“一个原则”，确保群众“想着搬”。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始终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作决策。

一是调优规划引导群众。顺应城镇化规律，突出集约集聚。为防止农村二次空心化，从紧编制全县村庄布

局规划，在原有 1811 个自然村庄的基础上，选择交通条件较便捷、自然地貌有特点、产业发展有潜力的

172 个村庄作为规划发展村庄，力求以科学规划引领群众住房条件改善。二是尊重意愿顺应群众。对实施

改造的村庄，通过登门到户走访、党员群众代表座谈、全体村民大会等多种形式，充分了解群众意愿、征

求群众意见，在得到 80%以上群众认可支持后方可实施，坚决不搞强迫命令、守住“不强拆”底线。三是

做优细节吸引群众。精心设计建筑形态、户型结构，提供不同房型供群众自主选择，满足群众多样需求；

注重细部设计，对楼梯踏步的安全舒适、房间衣柜的布置、阳台的封闭等功能细节进行优化设计，努力让



群众住得舒心；完善配套服务，推动政策、资源、资金向新型农村社区和规划发展村庄倾斜，在盐城市率

先将管道天然气接入新型农村社区，在小区周边为每户安排一块“微菜地”，方便群众生活。

算好“两本细账”，确保群众“搬得起”。建湖县农房改善任务重、资金需求量大，这就要求我们既

要算大账、也要算细账，既要算眼前账、也要算长远账，确保农民少支出、镇村不负债、工作可持续。一

方面，算好农民承受账。老房补偿要合理，新房价格要适中，农民找差能承受，关键是要设计好房型，控

制好成本。在建设模式上，实行“农民自建、政府代建”，在县住建部门指导监督下，以村为单位邀请招

标工程队，以农民个人名义和工程队签约，所有建筑税费全免，力求群众拆房补贴、退宅还耕补偿与房子

建设成本保持基本平衡，努力让群众不花钱或少花钱就能住上新房。同时，对符合条件的“四类重点人群”

实行“应托尽托”，截至 2019年底，全县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危房已全部改造到位。另一方面，算好财政

平衡账。既要把农民住房改善这件实事做好，又不能增加镇村负债，唯有全县统筹，创新思路办法，多方

筹措资金。我们坚持行政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采取整合资源、封闭运行、市场运作的办法，整合省级

专项奖补资金、占补平衡指标交易资金、专项债券共 10.2亿元，作为启动资金，委托新农投公司有偿收购

农民危旧房，通过宅基地复垦形成增减挂钩指标，储备并交易指标获得收益，再有偿收购农民危旧房，形

成循环，滚动发展。

构建“三项机制”，确保群众“搬得出”。注重统筹谋划，确保群众能致富、干部有动力。一是完善

政策引导机制。注重新老政策的前后衔接、完善提升，避免大起大落。注重操作的规范性，不优亲厚友，

补偿标准全县统一，补偿政策公开透明，切实防止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注重引导农民进城进镇，对

放弃宅基地的农户，给予 15000元奖励，对进城入镇购房的，再给予每平方米 400元奖励，这样既满足了

群众住房改善的需要，又有效避免了农村“二次空关”现象。二是建立产业联结机制。在农房改善过程中，

选择生态养殖、设施种植等产业有基础、有特色的村庄，同步启动土地集中流转，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既解决了进城进镇农民的后顾之忧，让农民有稳定的保障、充分的就业和持续的增收，又促进了农业的转

型发展。三是优化工作推进机制。注重调动镇村工作积极性，年终对实施村庄改造的镇村进行目标考核，

按净增耕地给予一定奖补；退宅还耕后形成的耕地归村集体所有，每年可获得一笔稳定的发包收益；改造

后保留的村庄，凡达到省级特色田园乡村、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标准的，给予所属镇一次性奖补。积极推进

农村“两试点一治理”，选择条件较好的试点村组建成立了 20个土地股份合作社和 40个股份经济合作社，

在县内全面推开，着力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加强乡村公共空间治理，至目前

共清查出私耕乱种面积 686亩，非法乱占、多占宅基地 460亩、四荒地 236亩，集体资产侵占事件 53件，

有效明晰了公共资源产权。在县镇机关中选派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到村担任第一书记，帮助协调解

决农房建设等方面的矛盾问题，有效打通了县镇村三级工作体系。

认真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我们将紧扣“四化同步”，抢抓“时间窗口”，坚持规划引领，强化

用地保障，按照远离“三高”（高速、高铁、高压线）、靠近“两道”（国道、省道）的要求，科学做好

新型农村社区布局、建设等规划，着力在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村“两试点一治理”、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加强探索实践，回答好农房改善“后半篇文章”这个大课题，进一步彰显乡土风

情，留住乡愁记忆。

一是突出重点攻坚。坚持既积极有为又量力而行，按照轻重缓急、有序推进的原则，突出四类重点对

象、群众意愿强烈的村、盐连铁路和徐宿淮盐高铁沿线、“大纵湖—九龙口—马家荡”旅游线路沿线等四

个方面，集中资源要素，全力组织攻坚，努力以典型示范带动全县面上工作开展。二是坚持规划引领。根

据各个自然村区位、规模、特色、设施配套等现状，进一步修编完善村庄规划。同时，针对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占耕地比重较大的实际，立足规划保留村庄，注重围绕土地利用规划编制村庄建设规划，围绕已建新

型农村社区评估辐射范围，围绕即将规划建设的新型农村社区确定搬迁任务，力求以科学规划引领集中居



住。三是强化节点推进。围绕 2020年目标任务，制定完善工作方案，尽早完成丈量评估，摸清进城进镇安

置、进新型农村社区建房农户户数，完成新建新型农村社区规划方案评审、施工图设计和工程招投标等工

作。迅速启动搬迁协议签订、房屋拆除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力争今年 10月份新型农村社区竣工交付，

全力打造“水乡特色、田园风光、自然景观”的新农村，努力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在建

湖广袤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